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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5年“博爱一日捐”活动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旗直各部门，驻旗各单位，各企业:
为持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进一步凝聚社会爱心力量，现就做好2025年“博爱一日捐”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意义
“博爱一日捐”是由红十字会倡导发起，经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由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的一项长期社会公益活动。多年来，在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博爱一日捐”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2024年，全旗共筹集“博爱一日捐”善款813179.04元，在助力乡村振兴、民生改善、大病和困难救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温暖，在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公益事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巩固“博爱一日捐”长效机制，搭建公益服务平台，对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人道资源，共同参与人道救助，解决困难群众基本需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积极组织开展全体干部职工公开进行捐款活动（不得出现工资代扣情况），确保活动高质高效开展。捐款范围覆盖至各单位二级单位。
二、活动安排
（一）募捐时间
2025年“博爱一日捐”活动至8月底结束。
（二）捐款额度
倡议每名干部职工个人捐出一天的收入、企业捐出一天的利润，所筹集的捐赠资金将全部用于开展人道救助活动。
（三）捐款方法
捐款可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扫码或现金的方式交至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汇缴捐款换取公益事业捐赠收据时要携带单位干部职工工资表及捐款花名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不得挤占、挪用、截留、克扣“博爱一日捐”募捐资金。
1.现场至旗红十字会办公室捐款
地址：海日峰北门往东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联系人：白换  陈冉新
联系电话：0478-4661626
2.银行汇款
开户行：乌拉特后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开户名称：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账号：9100301220000000058410
3.二维码捐款。各单位、集体捐款时，请指定一名联系人集中扫码，填写捐款单位全称、捐款金额，并在备注中填写“博爱一日捐”、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未备注单位的捐款，将以个人姓名或爱心人士匿名捐款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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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安排。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宣传动员、带头捐款，及时跟踪调度，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广泛宣传动员。大力弘扬人人参与公益、人人奉献爱心的公益理念，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和宣传阵地，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激发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职工的捐赠热情，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三）规范捐款管理。红十字会要严格遵循《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博爱一日捐”捐款接收管理使用办法》，科学合理、精心组织好各项人道救助项目和公益活动，切实做到管好、用好每一笔善款。持续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主动接受各方监督，让捐赠者安心、受助者满意。

附件：乌拉特后旗机关单位困难职工人道救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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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特后旗机关单位困难职工人道救助制度（2024年11月修订，12月试行）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协助旗人民政府做好社会救助工作，解决紧急救助人员的临时生活困难，规范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救助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和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结合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的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救助原则
1.坚持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
2.坚持政府为主体，红十字会为补充的原则；
3.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
4.坚持救助能力与筹资规模相适应的原则；
5.坚持属地为主，分级救助的原则。
二、救助对象和救助条件
1.救助条件：具有乌拉特后旗户籍；因患重大疾病或因突发事件原因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原则上同一对象一年适用一种救助方式，只享受一次人道救助。
2.救助对象：
（1）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或职工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2）2006年全区博爱一日捐活动启动以后退休的，且所在单位参加博爱一日捐活动的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退休职工。
三、救助标准
1.对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本人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高于3万元（含）的，给予救助2000元；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低于3万元，给予救助1000元。
2.对旗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驻旗各单位的职工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退休职工当年住院费用自费部分高于3万元（含），给予救助1500元；当年住院费用自付部分低于3万元，给予救助800元。
四、救助程序
1.本人申请。所在机关单位来函或情况说明，介绍救助申请人（或直系亲属）基本情况，并附上救助申请人（或直系亲属）的票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救助申请人直系亲属申请的，还需附上直系亲属的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救助申请表；本年度住院病案首页；本年度住院出院结账票据、医保报销单或保险公司理赔书，原件复印件均可；银行账户信息：包括账号、开户行、行号；其他特殊情况需要的材料。
2.业务部对递交的救助资料进行初审并随机入户核查情况后，提交会长会议复审。
3.提交党组会议研究，确定救助人员名单。
4.业务部将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人员名单在旗人民政府网和旗红十字会公众网进行一周的公示。
5.公示无异议后，旗红十字会直接将救助款汇到受助人个人账户。
6.业务部向申请单位和个人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
五、资金来源
“博爱一日捐”募捐款
六、本制度的修改、变更、解释权属于乌拉特后旗红十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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